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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职后与老板产生工资纠纷
原来双方根本没签劳动合同

有啥不方便 大家帮你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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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主 看过来

9月10日，本报以“万余件崭新毛衣，
想捐给需要的人”为题报道了伊川县的尤
先生想免费捐出万余件毛衣一事。看到
报道后，洛阳彩虹志愿者团队联系上了尤
先生。得知志愿者们打算将这些毛衣进
行义卖，并将活动所得善款全部用于公益
事业，尤先生决定将毛衣全捐给他们。

现在，志愿者们的苦恼来了——志
愿者“姚黄魏紫”说，这些毛衣大部分是
半成品，得先将已分好的前后片、袖子、
领子缝在一起才行。

“我们已发动几十名群友，花了 20
多天的时间才缝了 900 多件，现在还剩
近万件需要缝制。”“姚黄魏紫”说。

天气越来越凉了，彩虹志愿者想通
过媒体邀请毛衣加工厂将这些半成品低
价收购或帮忙缝制，也期待爱心市民加
入义务缝制行列。

“这个活儿对会针线活的人来说，非
常容易。”“姚黄魏紫”说，不会缝的市民，
他们可免费教。

记者看到，这些半成品毛衣有红、

粉、白、蓝等七八种颜色，既有大人穿的，
也有六七岁小孩穿的。如果您有需要，
可以以每件 10 元的价格将缝制好的爱
心毛衣买下。

“姚黄魏紫”说，义卖毛衣所得爱心

款将向社会公示，并全部用于为山区贫
困儿童购买书籍和文体用品。

如果有爱心企业或市民想加入“织”
毛衣的行列，请联系“姚黄魏紫”，联系电
话13693826938。

陈先生在王城公园门口捡到王
磊 的 身 份 证 。 请 失 主 拨 打 电 话
15538557261联系认领。

10 月 16 日，任先生在 河回族
区西闸口街捡到一串钥匙（12 把），
钥匙圈上还有一个指甲剪。请失主
拨打电话62722735联系认领。

10 月 19 日早晨，吴女士在牡丹
大道捡到一个黑色钱包，内有李泽强
的身份证。请失主到新区唐城御府
小区门岗处认领。

10 月 19 日早晨，于先生在王城
大道建材城附近捡到一个汽车牌照，
车牌号为豫 CKE906。请失主拨打
电话15838870792联系认领。

10月19日晚，邢先生在出租车上
捡到一份资料，内有河南三建的授权
委托书和工程款拨付申请表。请失主
拨打电话15838836078联系认领。

10月22日，连先生在西关附近捡
到一个棕色钱包，内有王晓阳的身份
证、银行卡、医保卡。请失主到西关
交警岗楼或拨打电话 15538862716
认领。

10月20日，张女士在李家村千里
香馄饨店捡到田平的医保卡。请失主
拨打电话15037965002联系认领。

孙女士捡到一个黄色小包，内有
王文静的身份证、银行卡。请失主拨
打电话13938892788联系认领。

张先生在关林市场里捡到宋晓
晨的身份证、两张银行卡。请失主拨
打电话13213601780联系认领。

氵廛

□记者 郑凤玲

“我在洛阳打工4个月，还有3000多元
的工资老板不给。我岳父生病住院了，急着
用钱，您能帮我要工资吗？”昨日，记者接到
了新乡市获嘉县徐营镇小伙浮林伟的求助
电话。他说，由于他媳妇到山西照顾老岳
父，两个儿子跟他吃住在洛阳工地，不料，21
日晚两个儿子双双走失，他觉得自己生活得

“非常狼狈”。

双方只进行口头约定，他就
上班了

在涧西区武汉路附近的某工地上，记者
见到了29岁的浮林伟。小浮焦急地说，他刚
接到消息，说其小儿子被人送到福利院了，但
大儿子还没音讯。

为何拿不到工资呢？浮林伟介绍，今
年 4 月 25 日，洛阳一劳务公司的老板于
某的弟弟将他接到洛阳，在于某的介绍
下，小浮到涧西区武汉路附近的某工地
上当电工。当时，双方未签订任何书面
劳动合同。

因工程施工进度太慢，8月，该工地项目
部不再让于某的劳务公司继续施工，浮林伟

也就失去了工作。随后，于某让小浮到工地
上干杂活，小浮不愿意，在要到4000元工资
之后，小浮辞职，然后回原工地项目部继续当
电工。

10月2日，因岳父病重，小浮从于某那里
取了几千元钱。目前，小浮表示于某还欠自己
3000多元工资，他却以种种理由拖着不给。

记者随小伙多方奔走，事情终
于出现转机

浮林伟先带记者找到该工地项目部负
责记考勤的赵姓工友，让他证明自己的考勤
天数，可对方推说自己不知情。随后，我们
找到于某的弟弟，他说自己当不了家，匆匆
离去。

小浮只好又给于某打电话，于某让他去
找工地项目部，让项目部先支付他的工资，随
后再给项目部补手续。

我们来到项目部，一个杨姓负责人表示
自己很为难：虽然目前小浮在该工地工作，可
他来项目部之前的工资不能支付给他个人，
因为项目部和劳务公司签过合同，单笔付给
个人工资不合程序。

这该怎么办？还得找于某。记者随后和
小浮来到位于南昌路某小区于某的劳务公司

办公室，可大门紧锁。
这时，小浮表示他有承包此工程的建筑

公司相关负责人的电话。
记者打通对方电话后，一位姓唐的主任

说，他可从中进行协调。

由于当初未签合同，工资多少
双方说法不一

在唐主任的办公室里，我们见到了于某。
于某说，他对小浮不薄，可小浮在没和他

打招呼的情况下就辞职了，这让他很不满，觉
得小浮翻脸不认人。

双方就剩余工资额发生争执。于某说，
当初他承诺给小浮的月工资是3000元，未付
工资只有1000多元；小浮则说，当初于某的
弟弟对他承诺的月工资是 3500 元，还有
3000多元未支付。

因当初未签合同，双方争执不下。在唐
主任和记者的协调下，于某表示愿给小浮
1800元。

提醒打工者注意，一定要和用
工方签订合同

针对此事，记者咨询了河南大进律师事

务所律师卢树远。
他说，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第一

款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
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
每月应当向劳动者支付两倍工资。”劳动法第
五十条规定：“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
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
者的工资。”

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与劳动者签订书
面劳动合同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而劳动
报酬权是劳动者按自己提供劳动的数量和质
量取得应得工资收入的权利。

从浮林伟的情况看，该劳务公司在法
定时间内没有与他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也没有依法为其办理社会保险，这已违
反了国家法律，损害了浮林伟的合法权
益。用工者不仅要付给浮林伟应得的工
资，还应当为他补足欠缴的养老保险、医
疗保险。

卢树远提醒，打工者入职时就要与用
人单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在合同中明
确约定劳动合同期限、工作内容和工作
地点、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劳动报酬、
社会保险、劳动保护、劳动条件和职业
危害防护等，这样才能更好维护自己的
权利。

小伙讨薪终未完全如愿
他的教训可供打工者借鉴

万件毛衣“未完待续”爱心邀您“织”出来



王梦珂的身份证不慎丢失。请
捡到者拨打电话 13721649194 联系
失主。

张先生将张煜的驾驶证和身份
证 丢 失 。 请 捡 到 者 拨 打 电 话
15303711861联系失主。

□

见
习
记
者

牛
鹏
远/

文

李
渊
博/

图

这
些
毛
衣
片
待
您
来
缝
合
。

捡到 请举手

大家 帮大家


